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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论苑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的民主协商①

张青红
（华南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中渗透着民主协商。要不要土改、要怎样的土改、怎样进行土改是土改的根本问题，这
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广大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华侨、民主党派的利益。在土改进行前和土改过程中，中

共就这些问题通过各种形式与各阶层人民反复进行民主协商，并最终达成共识，这不仅为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提供了保障，

同时也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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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集思广益和实现人民当家
作主的民主权利，坚持在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

中，与党外人士进行充分协商，并就共同性问题尽量取得

一致意见。土地改革是建国初中共领导的三大运动之一，

目的是为了消灭地主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完成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任务。民主协商渗透在土地改革的各个环节。

其成功的经验为当今的民主决策提供了史的借鉴，其不足

也同样引起人们的反思。

一　协商必要性分析
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发展农业生产，为工业

化开辟道路，是党和政府的“既定政策”。“既定政策”同样

需要与各阶层进行协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１．土地改革任务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土地改革是要在社会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要彻

底改变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因此，它是一场激烈的阶级

斗争。毛泽东早就说过，土地改革是“推翻一个阶级的权

力的暴烈的行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

绣花”［１］１７。对于建国初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毛泽东说

“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

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

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

不同的。”［２］２５“这场战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

的。”［２］７４刘少奇称它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３］２４，周

恩来也指出“这一关不容易过”［４］１５６。新区土改“所以需要

更加谨慎”［２］２５。

新解放区各地的差异性很大，情况复杂。例如，华东

新区，特别是江南的沪、杭等地区，地主兼营工商业和工商

业家出租土地的人较多，不少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保有

并出租一小部分的土地，在农民中有永佃权者较普遍，公

田公地较多，个别地区大佃农使用土地的数量较大。对此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指出，华东各地在领导土地改

革时，必须采取谨慎小心、稳步前进，与各阶层商量的方

针［５］。华南新区，也极具自身的特点，其一，华侨占有很多

土地，需要特殊处理，其二，公田比较多，地主占有的土地

比较少，其三，商业发达、民主人士多，毗邻港澳，土地改革，

震动很大。因此，１９５２年８月６日，广东省协商委员会方
方副主席在广东省、市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

指出实行土地改革是广东农村反封建的“淮海战役”①。

２．土地改革涉及各方面的利益
土地改革不仅关系到农村各个阶层也关系到城市的

各个阶层的利益。很多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市民本身身

兼地主或者与地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的土地改

革引起了各阶层的关注。比如北京郊区，不少大地主兼营

商业或工业。全郊区地主共有４９０６户，其中兼营商业或
工业者占２９％以上。城内工商业资本家中，有４０４户在郊
区占有土地１１７５０亩。此外，市内一部分劳动人民在郊区
也有少量土地且又出租的大约在５５００户以上［６］。武汉、

长沙两市的工商业者，８０％以上在农村中占有土地［７］。其

他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土地改革涉及各阶层的利

益，是各阶层的共同性问题。处理人民内部的共同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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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需要民主的方法、彼此商量的方法加以解决。

３．各个阶层对土地改革存有不同程度的误解
人民内部对于土地改革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支持与拥

护的。但仍有部分人士对土改有模糊认识，怀疑甚至反对

进行土地改革。

首先是部分民主人士、工商业界，对土改认识模糊。

比如部分工商业者认为地主的土地，是由地主自己“勤俭

起家”，经过“自由买卖”的形式买得来，也是经过“自由契

约关系”租出去，不应该没收［８］，说“地主养活农民”、“地

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能一

笔抹杀”；有的人则散布“江南无封建”的错误言论；如果要

土改，“和 平 土 改”就 可 以 了，等 等，对 土 改 进 行

抵制［９］７０１－７１１。

其次，农民由于没有足够的阶级意识，在思想认识上

也存在对土地改革认识不足的问题。一是“宿命论”、“变

天思想”、“宗族观念”、讲“情面”、“自私”等封建落后思

想，相信命运，认为“富贵有命”，不了解剥削的本质，对翻

身做主没有信心①；二是胆小怕事，害怕地主，认为是“地主

养活农民”，不敢向地主要田，等待工作队恩赐。划阶级

时，地主怒目而视，农民不敢抬头；三是报复思想，出现打

吊现象。“几千年的压迫，一旦翻身，加上饥荒所致，又有

了土改队做靠山，别无顾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坚决，勇

敢向前”②，从而导致土改斗争“过火”；四是对“不动富农”

的政策想不通。“不动富农，穷人翻身翻半边”，“不分富农

的田，还是换汤不换药”，“不动富农，为什么还称共产

党呢？”③

此外，新中国是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各界人民行使

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但

在四个阶级联合的政体里，尽管有一致的政治利益，但毕

竟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怎样既充分发扬各阶

级的民主，又求得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进行充分的民

主协商是其路径之一。

综上所述，土地改革是一场影响整个社会变迁的改

革，不仅关系到农村的各个阶层也关系到城市各个阶层的

利益。同时，各新解放区情况各异，各阶层对土改存在不

同程度的误解。为了取得一致意见，也为了保证人民大众

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中共与各阶级、阶层在土改前和土

改中就相关问题进行反复讨论与协商。

二　土地改革前的沟通与协商
１．对“要不要土改”进行沟通与讨论
对“要不要土改”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与其他民主人士就产生过争论。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在新

解放区进行土改，矛盾再一次表现出来。这集中表现在中

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

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土改

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有关方针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

提出的土地改革政策，大部分民主人士在讨论中表示赞

同，但正如上文提到，民主人士中仍有反对的声音。针对

这些言论，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民主人士和一些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

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在

小组会和大会上，摆事实，讲道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

一认识。经过大会、小会以及各种形式的会议的协商讨论

和辩论，就要不要土改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会上，民革、

民盟、民建、民进、农工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

伦、章伯钧作了大会发言，分别代表各自党派同意刘少奇

的报告。民革主席李济深在发言中说：“听到刘少奇副主

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觉得这正是适合全国人民的

要求的。”［１０］民盟主席张澜发言表示新区土改“保存富农

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可以早日恢复农村经济，可以

增加农村生产，可以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也利于孤立

地主，中立富农，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１１］。黄炎培在

大会上的发言中说“同意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

的报告。土改完成之后，不但农业生产可以大大发展，同

时也为工业化开辟了道路。”［１２］爱国起义将领刘文辉、卢汉

等也表示，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土地。讨

论中，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表示非但赞成土改，还要参加土

改。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代表民主党派提出《各民主党

派参加土地改革的建议案》，会议讨论后一致同意。依据

这个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与各民主党派总部商

洽，达成了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协议。

针对部分农民对土改心存怀疑的时候，各级党政部门

举办各种报告会、座谈会、个别谈话、讲座、上大课等方式，

邀请农民代表参加，讨论土改政策。通过与贫雇农反复交

谈，贫雇农对自己的命运开始重新认识，认为自己“不是命

苦，是地主作恶”④，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有消灭地主阶

级。同时，经过沟通、讨论之后，一般贫雇农打通了“不动

富农”的思想，说：“不动富农自耕部分，是为了叫他生产劳

动”，“这样中农会安心生产了”，“人民政府还可贷款，协助

贫雇农生产，不愁没饭吃”［１３］。北京郊区西郊黄村贫农朱

文魁说：“现在保存了富农的土地财产，大家更没顾虑，更

要努力生产，发家致富了。”北京郊区小红门村贫农黄宝贵

也说：“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像在农民前头划了一道线，

谁也不敢冒过去，现在谁在生产上都没顾虑了。”不动富

农，“地主更加孤立了。”［１４］

２．对“要怎样的土改”进行协商
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土

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在土改中必须发动贫雇

农，对地主进行必要的斗争。可有不少住在大城市的民主

人士表露出“和平土改”、“官办土改”的幻想，他们认为土

改就是分田，只要政府下一道命令，派一些懂得土地改革

法的干部到农村去，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了来分给无地

少地的农民就行了，没必要发动群众，经过一连串的激烈

斗争。“土地改革，改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斗呢？！”［１５］他们

认为，在已试点的土改地区出现了群众对地主严重的打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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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斗争过火”，“土改偏差大”，党和国家的土改干部

“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常被土匪流氓

所把持”，等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邀请有

关人士进行讨论与辩论。章伯钧说：“我们中国农工民主

党，在二十二年前，虽然提出过耕地农有的土地政策，却没

有采取依靠贫雇农的路线，只提出发行土地债券收买地主

土地的办法，结果，对于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没有实际的

贡献。”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程潜说，土改中所传的偏差和错

误，“有的是事实，而大部分则是匪特的造谣和顽固地主的

叫嚣。”爱国将领傅作义说，“根据我耳闻目睹的事实，……

（土改干部）常常是下铺地，上盖天，和蚊虫一块儿睡觉。

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执行政策，时刻在怀念的是完成任

务。”［９］７０８－７１３李济深在讨论中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在政策

执行中如有发生偏差，我们当根据事实的调查研究，立即

加以纠正。”［１０］经过反复的协商讨论与辩论，分清了是非，

最终普遍认为不能进行“和平土改”。后来的土改实践证

实了只有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有系统的激烈斗争，土改才能

彻底。

此外，关于何时进行土改。党外人士要求中共规定并

公布一个各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时间。在全国政协一届二

次会议上，黄炎培、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４人联名提出
《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一

案，认为土地改革在全国推行，无论干部数量和工作经验

均恐不够，请先于少数地区实行，然后逐步推广［１６］２３４。经

过讨论，中共接受了此项建议案，决定“苏、浙、闽、赣、鄂、

湘、粤、桂、陕、甘等十一省准备在一九五○年秋收以后分
配土地；宁、青两省，在完全汉人居住的地区亦准备秋收后

进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及汉人与少数民族

杂居地区则不进行；云、贵、川、康在一九五○年还不能进
行土地改革，须待一九五一年秋收后进行”［１７］９３。

各阶层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发表了自身对

于土改的意见。这些意见要么得到党和国家的认同，要么

经过热烈讨论，最终在“要不要土改”、“要怎样的土改”等

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三　土地改革中的协商与讨论
在“要不要土改”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之后，中国共产党

为了制定比较完善的土改法规，先后从中央到地方，通过

分层次地组织各种会议进行座谈，集思广益。从各大行政

区到省、县都制定了符合本地情况的土改办法或细则。

但在实践中，农民是土改的直接当事人，怎样进行土

改，还需要与农民商量。在《土改工作干部的八项纪律》文

件中第四、五条明确规定土改干部要尊重人民的民主权

利，遇事与人民商量决定。“四、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

群众意见和批评，不准欺压人民。五、一切重要问题和大

家商量决定，然后推行，不要个人决定，强迫推行。”［３］２０８华

东区也提出六大口号：“农民团结互让，干部大公无私，目

的有利生产，方法民主协商，分配公平合理，结果群众

满意。”［１５］

１．对“怎样划分阶级”进行协商
划分阶级是土地改革的中心环节，能否正确划分农村

阶级成分是土地改革成败的关键。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

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必须慎重地划分”阶级成分［１８］。

为了保证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尽量不出现差错，从中央

到地方都有明确规定，必须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评定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划

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

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

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

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

后，由乡村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

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

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１９］３４３实践中，各地土改干部

注意让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与群众一起商量策划出划分阶级的具体办法。比

如广州土改时，在“自报公议”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采取“五

步两榜”的办法。所谓五步，即讲阶级、评阶级、审查阶级、

通过阶级和批准阶级；两榜即在乡农民大会通过阶级后出

第一榜，区人民政府批准阶级后出第二榜①。海南琼山则

采取“三榜定案”的方法：划阶级小组审查出第一榜，群众

评议通过第二榜，农民审核，上级批准出第三榜②。在进行

划阶级之前，先讲阶级，把划阶级的标准与原则交给群众，

展开“学划阶级”运动，主要通过农民代表会、贫雇农会议、

青年代表会和妇女代表会、村民大会等系列会议进行。具

体操作中，采取讲解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比如每讲一个

阶级的标准后，就进行讨论，群众联系本村的例子试划。

讲地主时，由群众举出一两户地主，大家讨论试划。把几

个主要阶级标准搞清楚后，就着重讨论各阶级间的分别，

如地主与富农主要是劳动与不劳动的区别，期间也举出不

易区别的试划。通过讲解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广大群众

就能掌握政策的基本要点。划分阶级时，以村为单位进

行，先评地主、富农，后评中农、贫农、雇农。土改工作组既

要注意群众的情绪又要把握好政策，所以先前酝酿协商显

得尤为重要。比如，评地主富农时，先在农协内部做好酝

酿和准备。由农协小组会、村代表会提出对象，算账、摆材

料，在内部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开村民大会，叫地主到场进

行评划。

２．对“怎样分配土地财产”进行协商
分配土地财产是农民内部自己的事情，这一工作，从

始至终要贯彻的分配原则是：“满足贫雇、照顾中农、公平

合理、民主协商、干部大公、用于生产。”③按北京郊区的土

改政策，地主的土地及富农出租的土地，没收为国有，但是

原来的佃户，还是原耕不动，由政府发给他们土地使用证，

继续使用。所以每一行政村，就只有少数土地可以实际拿

来调剂贫雇农。例如丰台西北的张仪村有２０４户，９６８人，
共占有土地２９８５亩。实际可分配给贫雇农的，有地３５０
亩，农具４４４件，大车６辆，牲口８头，房子３３间。分派财
产，采取自报公议。先是由需要土地农具的农民在各小组

５６

①

②

③

《关于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报告》，广州市档案馆９９－２．１－７－８。
《关于海南土改工作的会报》（１９５１年８月），广东省档案馆２３６－１－５。
《为胜利完成广东土地改革而斗争》（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广东省档案馆２４３－１－１３。



自报需要土地若干亩，什么样的农具若干件。各小组根据

群众自报的情况写好单子，送给工作组。主席照着自报的

名单进行操作。当念到一个人，大家看他是否需要地，有

地是否有劳动力能种。他要的亩数，是否太多或太少。有

些人的自报，显然是很合理的。主席就喊：“某某人要几亩

地，你们同意不同意呀！”下面齐喊，同意，就通过了。在有

争论的时候主席就让各小组各自讨论。经过讨论后，小组

长汇集意见：“我这一组同意给他多少”，或是“不给他”。

如果各小组的意见还不一致，主席就喊：“了解某某人的情

况的人，都说话呀！”于是大家展开讨论。等到各小组讨论

的意见差不多时，主席就喊：“各小组同意给他若干亩，你

们同意不同意呀！”下面齐喊同意，这就通过了［２０］。分配农

具，也是采用这种讨论的办法。苏南吴江县大古乡在分配

土地财产时，同样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最初由区农会副

主任张学温同志领导，根据政策与本乡实况拟出草案和问

题，随即召开村干部会议，反复解释说明，并以民主方式分

组讨论。经各组热烈发表意见，然后汇合交流经验，再由

领导同志根据讨论实况做出总结。然后有步骤地召开各

村贫雇农会及各村农会，由村干部把草案传达到基层群

众。基层群众也照样地分组讨论、交流经验、再作总结。最

后由乡干部汇报并反映各方意见，再决定最后的实施办

法［２１］。其他地区也都采取协商的方式分配土地财产。在

分配的过程中，农民表达自身的意见，针对问题讨论再讨

论，最终达成共识，俨然是民主协商的过程。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的方面之外，还对在分配土地之

后，要不要颁发土地证的问题上展开了讨论与协商。

分配土地后，要不要普遍地颁发土地证，农民和土改

干部之间存在分歧。不少土改干部认为“天下是咱们的，

发不发没有关系，即便发了，三、五年实行社会主义，也没

有多大用处”；或者认为发土地证是单纯的技术工作，是形

式问题，嫌麻烦。可农民群众却觉得“没有凭证心不稳”、

“这是有关后辈子子孙孙的大事”，有了土地证，就敢安心

生产［２２］５９。经过反复的讨论与协商，最终同意颁发土地证。

四　简单评价
建国初期，以民主的、协商的方式完成中共的“既定政

策”，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

不足。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很谨慎的，对

不同的意见也很尊重。那时，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协

商民主”这个概念。但是，党和国家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

行过程中反复与各界人士就土改有关问题进行协商与讨

论的过程，俨然是一个协商民主的过程。土地改革是民主

革命的遗留任务，目的是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是专政的内

容；同时中国共产党早年在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土改也取

得过成功的经验，这时，党和政府动用国家的机器即可完

成。可是专政是和民主相对的，在人民内部仍然要进行充

分的民主。对于土改的一些具体问题，党和国家并没有仓

促决策，而是广泛与各界人士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碰

到不同意见，不是加以批评，而是耐心倾听，接受其正确部

分。经过广泛讨论，最终决定在保持基本政策统一的前提

下，各地因地制宜，协商出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这在当

时，意义十分明显。其一，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周

恩来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新民

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

协商与反复的讨论。”［２３］５０土地改革前和土地改革中，中国

共产党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反复讨论与协商，各阶层的

人民畅所欲言，勇于表达自身的看法，体现了新政权人民

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其二，中共与各界人士在“要不要

土改，要怎样的土改”问题上达成共识。通过在政协、军政

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会议的讨论发言及学习班、研讨班中

的讨论，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认识了土地改革必要性，纷

纷表示拥护土地改革法，支持土地改革。农民通过各种形

式的讨论也改变了听天由命的思想。正如农民自己说的：

“土地改革，不但使咱们翻了身，也使咱们翻了心。”［２４］其

三，集思广益，中共接受了各界人士的建议与意见，防止不

应有的疏忽，使决策更加正确周全，更加照顾到有特殊情

况的地区。在土改进程中，对要不要分田、分谁的田、怎样

分田等具体问题，先后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农民阶级等

进行具体的讨论与协商，并形成一套正确的、具体的、可操

作的实施细则与方法。

同时，土地改革中的民主协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

先，民主协商从价值规范上讲，应该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的一种形式。但在实践中，认为与各界人士进行民主协

商，目的是为了顺利过好“土改关”，彰显其工具价值是建

国初期土改中选择协商的主要出发点。比如跟工商界进

行协商，是因为工商界不正确的认识给土改带来了阻力。

跟其他人士进行协商，目的也是为了减少阻力，增加动力，

更好地完成土改。其次，民主协商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协商

主体之间的平等，可在实践中，协商主体是不平等的。特

别是农民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尊重。毛

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

民”［２５］１４７７。在实践中，尽管《在土改工作干部的八项纪律》

中规定：“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群众意见和批评，不准

欺压人民；一切重要问题和大家商量决定，然后推行，不要

个人决定，强迫推行。”［３］２０８但仍有很多土改干部存在着严

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认为贫雇农“落后”、“贪

图小利”、“易被地主收买”、“生活穷而没有时间开会”①、

“新区群众落后，只好强迫命令”［２６］等观点，不愿与农民商

量，结果“农民意见反映不上来”。农民没有积极参与，造

成“和平分田”、“形式分田”的局面。最后，人民普遍对中

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恩心理。“搭帮毛主席，我们翻了

身”［２７］的声音，响彻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感恩能使人民更

快地接受政府的有关政策，但同时却削弱了民主协商的

理性。

综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和共同性问

题上，采用充分的民主协商的方法达成共识，对于我们今

天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仍有借鉴意

义，其中的不足和缺陷也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值得反思。

６６
① 《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广东省档案馆２３６－１－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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